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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与偏见：《民法典》视域下
身体权保护的财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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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广东警官学院法学院袁广东广州 510440曰 2.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广东广州 510275冤

摘 要院根据财产权与非财产权区分理论袁人格权属于非财产权袁而身体权作为物质性人格权袁
属于典型的非财产权遥 身体权的侵权保护袁除医疗费和收入损失赔偿外袁只能通过精神损害赔偿

进行救济遥 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袁身体及其组成部分的商业化利用越发普遍袁固守人格权的

非财产性不仅有违权利人实现叶民法典曳人格权编所赋身体权的主动权能袁亦不利于为个体身体

及组织被实质利用或侵害的情形下提供指引及救济遥 厘正传统人格权理论隔绝财产价值的理论

偏见袁正视身体权中的财产属性袁利用财产规则加强对身体权的保护袁同时通过责任规则与不可

转让性对身体的财产权益施加必要的限制和禁止袁能为人格权提供更具全面性尧实质性的保护遥
关键词院叶民法典曳曰身体权曰 理论偏见曰财产规则曰人格尊严

咱中图分类号暂 D913 咱文章编号暂 1673-0186渊2024冤012-0112-014
咱文献标识码暂 A 咱DOI 编码暂 10.19631/j.cnki.css.2024.012.008

作者简介院孟婕袁广东警官学院法学院讲师袁民商法学博士袁研究方向院民商法学曰申长慧袁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

理教授袁民商法学博士袁研究方向院马克思主义法学尧民商法学遥

野身体权之财产属性冶的主张在法学界应者甚微袁究其原因袁一方面在于对此问题认识上的

偏颇袁将身体权之财产属性等同于将身体及其组成部分看作财产曰另一方面受德国民法野财产

与人格二分论冶的影响袁我国学界普遍将身体权视为典型的非财产权遥 事实上袁关于财产与人格

关系的争议可划分为两大理论院 法国民法中无财产即无人格的同一论和德国民法中财产与人

格区分的分割论遥 科技进步推动着财产权客体范围不断扩充袁同时复合权渊les droits mixtes冤尧权
利束渊bundle of rights冤等权利结构理论纵深发展遥 自然人身体频繁地被商业化利用袁法律固守

身体权的非财产性和被动性已难平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失衡遥因此袁正解野身体权的

财产属性冶袁赋予其主动性权能的同时袁明确权利人在生物科技产业及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应有

的经济利益袁既是对党的二十大野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冶的积极响应袁也是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袁发挥法治固根本尧稳预期尧利长远保障作用的具体表达遥

一尧历史回顾与问题提出

人格与财产的关系是研究人格权和财产权侵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遥 纵观人格权的历史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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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袁迄今为止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院人格与财产的相互混同阶段尧
人格与财产的严格区分阶段尧人格与财产的有限融合阶段遥 不同阶段影响并产生了相异的人格

权侵权保护体系遥
渊一冤历史回顾院人格与财产的关系

人格权与财产权的混同阶段袁是将包含身体尧生命尧健康在内的有形人格要素作为财产权

客体的时代遥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以财产为基础袁人们寻求在政治和法律上袁将一切有形或无形

的事物解释为财产的合理路径遥 如摩尔根所言袁财产问题是构建城邦制度的野新要素冶袁亦是建

立城邦社会的野主要驱动力冶咱1暂遥洛克认为袁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袁而且也有追求幸福

的自然权利咱2暂遥 人袁由于是自身的主人从而成为劳动的所有者袁就在自身中确立起了财产权的强

大基础袁因而在本质意义上袁财产的唯一来源和创造者是人而非社会遥 黑格尔认为袁唯有人格才

能给予对物的权利袁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淤遥 19 世纪法国民法学家奥布里和罗渊Aubry et
Rau冤创设了野广义财产冶理论袁认为广义财产为野获得权利的主体资格冶袁这些权利类型除了具有

经济价值的权利之外袁还包括人格权利袁此时袁对人格的侵权保护为财产赔偿咱3暂遥
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严格区分阶段遥 近代民法学家通过分析人格权与传统民法当中的物权尧

债权和继承权之间的差异袁最终在 20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 50 年代之间建立了财产权渊les droits
patrimoniaux冤与非财产权渊les droits extrapatrimoniaux冤的区分理论院一种权利要么在性质上是人

格权袁要么在性质上是财产权袁它不可能同时构成人格权和财产权咱4暂遥 在我国袁立法者在性质上

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非财产权遥 在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渊以下简称野叶民法典曳冶冤总则部分

同时涉及人格权与财产权的条款中袁立法者均将两者视为截然区分的独立权利类别遥如叶民法

典曳第三条于袁在列举应被法律保护的民事权利类别时袁明确将人身权与财产权并列遥 虽然民法

学者对身体权的界定互有差异袁但他们均承认身体权系自然人对其身体及其组成部分享有的权

利袁属于单纯的物质性人格权袁不具备财产内容袁构成典型的非财产权遥对身体权的侵权保护袁除
了实际产生的医疗费之外袁并无针对财产权益损失的救济遥

人格权与财产权的有限融合阶段遥现代社会袁随着新兴产业和多元商业形态的涌现袁财产

权和人格权的严格界线逐渐模糊袁出现了财产权的人格化现象和人格权的财产化现象咱5暂遥 随着

无形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趋势袁逐渐形成了人格商业化利用市场遥 市场为人格权的利用和保

护所提供的动能袁使得人们开始强烈关注法律是否能够为人格权带来的商事价值尧财产价值尧
经济价值提供保护和救济的问题遥 人格权的财产化指权利人不仅对生命尧身体尧健康尧名誉尧荣誉尧
隐私尧肖像尧姓名等人格要素享有人格利益袁他们还对其享有财产利益遥 当行为人侵害权利人的

这些权利时袁权利人不仅会遭受传统的精神损害袁一定条件下还会遭受财产损失袁行为人要同

淤野这里所谓物是一般意义的袁即一般对自由说来是外在的那些东西袁甚至包括我的生命在内遥这些物权就是人

格本身的权利遥 冶参见林喆.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咱M暂.上海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袁1999院274.
于叶民法典曳第三条院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尧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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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赔偿权利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遥 民法学者将之称为野人格权的财产化冶袁包括有形人

格权的财产化和无形人格权的财产化遥我国借鉴德国法上人格权一元论的构造基础和保护模

式袁承认无形人格权中具有财产属性袁并将之称为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曰普通法系采用二元构

造袁以隐私权保护精神利益袁另通过公开权保护物质利益袁以财产权视角看待人格权商品化咱6暂遥相
比于无形人格权中的财产属性已取得世界范围内不同法系国家的广泛接纳袁有形人格权的财产

属性被接受和认可的程度仍相当有限遥 在长期形成的传统人格权理论中袁生命尧身体尧健康等固

有人格利益与自然人个体的权利资格之间密不可分袁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袁具有专属性和不可

转让尧不可放弃尧不可继承的特性遥
现阶段袁唯一获得两大法系普遍认可的物质性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为劳动收益袁基于劳动

创造财富理论院任一自然人都有权通过工作和劳动获得薪金或劳动报酬袁他们对据此获得的收

入享有财产权遥此项权利是人类创造并积累财富的源泉和根基袁现代法律均对其认可和保护遥
从侵权法的角度讲袁当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物质性人格权袁导致他人死亡尧全部或部分丧失工作

能力袁行为人应当对他人由此遭受的未来职业上的收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遥
渊二冤问题提出院身体权有无财产属性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袁身体及其组成部分是否具有财产权属性的问题在英美国家开始出现袁

而我国近十余年间逐步显现对此问题的争议咱7暂遥 2006 年华商晨报刊登题为野患者被医院窃取骨

髓用于试验冶的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袁野骨髓盗窃案冶案发淤曰2012 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北流盗尸

案于曰2014 年无锡中院审理的关于体外人体胚胎监管权和处置权纠纷渊以下简称野无锡胚胎案冶冤盂袁
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遥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袁围绕身体财产权属性的争议日益激烈院第
一袁人体本身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袁仍是不可取代的样本和原材料遥除了历来

争议不断尧现实的人体试验以外袁脱离人体的细胞尧组织对于人体生物学产品的发明创造和生

产不可或缺遥 如今袁已有如遗传细胞和干细胞等各样的人类生物组织得以在体外使用袁医疗尧研
究机构和制药企业对这些可在体外使用的人类生物组织需求量巨大咱8暂曰第二袁商业化模式在生

物尧医学研究机构的推广和普及袁引发公众对人体商业化利用伦理和利益公平分配问题的担忧遥
商业模式的引入和经济效益的产生对生物科研领域是一把双刃剑袁 既为科研的持续进步提供

了自给的经费来源袁激励科研成果的高效产出袁但也使得生物科研不再是一个以纯研究为主导袁
以学术进步和人类福祉为首要动机的领域遥

于此袁就法律的现实观照性而言袁人体组织的商业开发引发身体权的财产价值是否应被法

律认可的系列问题袁总体可归为两大关联面向院其一袁认可身体权的财产价值是否会减损人格
淤新京报.沈阳一医院盗取患者骨髓咱EB/OL暂.咱2024-11-20暂.https://news.sina.com.cn/c/2006-02-25/02108296143s.shtml.
于北流盗尸案院始发于 2012 年 9 月袁此案为广东化州尧高州等地的乡镇民政官员为了完成火化尸体指标的任

务袁而进行盗尸买尸的案件遥

盂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渊2014冤锡民终字第 01235 号民事判决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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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这一基础价值钥 其二袁若法律认可身体权的财产价值袁应如何对其进行界定钥

二尧理论偏见与现实反思

迄今为止袁并没有任何成文法明确身体及其组织是否具有财产属性遥在我国袁既有观点形

成的主流学说仍将身体权严格排斥在财产权的范围之外袁但不同国家基于各自文化和法律背

景袁围绕身体利用尧身体及身体组成部分的处置尧侵犯身体权的财产赔偿形成了差异化的立法

规定或司法判例遥
渊一冤碰撞院身体权财产属性有无的探讨

人类身体组织的财产权问题起源于对遗体的处置遥 在英美国家袁18 世纪和 19 世纪出现了一

系列的案件袁都认为遗体之上不存在财产权益袁即任何人都不对他人的遗体享有财产权袁他人

的遗体不是任何人财产权的客体和对象遥由此袁普通法形成了一个普遍规则袁即身体及其部分不

是财产遥今时今日袁法庭为了特定的目的渊如丧葬目的冤袁确认死者的近亲属对死者的遗体享有一

种准财产权渊quasi-property冤淤遥学界基本认同决定遗体处理的权利绝不代表对人体组织中享有

完全财产权的承认袁因为对遗体有限财产权的承认源于公共卫生的考虑袁而非出于对人体组织

财产权益的任何普遍评价遥
由于早期影响普通法规则的传统价值观主要源于宗教教义及族群文化中对死者的尊重尧

崇敬以及生者的同情袁而非遗体的经济或商业价值遥 同时袁囿于医学和科技水平的时代局限性袁
普通法对待遗体的古老规则未能预见到人体蕴藏的巨大商业潜力遥但随着时代推进袁掌握前沿

生物科学尧医学知识的研究人员与社会大众对人体组织的价值认知迥隔霄壤遥 普通公众对人体

组织的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缺乏认识袁使得研究人员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袁自由获得他人尤其

是病患者的身体组织袁而无视病患者的成本和代价于遥普通大众在生物科学知识上的认知盲区与

法律对于身体权益的被动保护袁使得个体的身体权益被迫呈现出野侵害黑箱冶的局面院一方面袁出
于对医生或研究人员专业知识的信任和依赖袁个体难以获知自己的身体权益及牵涉的其他相

关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曰另一方面袁法律对身体权财产属性的回避袁使得权利主体缺乏明确的法

定救济途径袁侵害方亦因缺乏法律在价值竞较中的指引袁而最终导向利益偏失的行为选择遥
缘此袁普通法系法院逐渐倾向于保护患者的财产利益袁使其获得身体权侵权损害的财产赔

偿遥 美国法院便通过三个判例递进式地就自然人对其身体享有的财产权益进行确认遥
第一袁1979 年袁在美国政府与嘉贝尔渊Garber冤案中袁医院向嘉贝尔渊Garber冤支付费用袁从她

身体中抽取部分血浆以获取其中的罕见抗体遥 由于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袁不论卖血收益属于

淤2A AM. JUR. 2D Dead Bodies 异 2 (1984). 准财产权系与排除权相关的权利袁准财产权并不是财产权袁而是具

备财产权排他效果的一种权利遥

于病患者的成本和代价包括预期经济收益的损失尧自决权的丧失尧被侵害的精神和情感损失袁以及由于患者人

体组织具备商业潜力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治疗和手术所带来的健康损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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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589 F2d 843. 848 (5th Cir.), rev'd on other grounds, 607 F2d 92 (5th Cir 1979) (en banc).
于Moore v. Regents of the Univ. of Cal.,202 Cal. App. 3d 1230, 249 Cal. Rptr 494. petitionfor review granted. 252
Cal. Rptr. 816. 763 P.2d 479 (Cal.1988).
盂摩尔渊Moore冤起诉的十三个诉由为院侵占渊conversion冤尧缺乏知情同意(lack of informed consent)尧违反诚信义务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尧欺诈和欺骗(fraud and deceit)尧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尧准契约(quasi-contrast)尧违
反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默示契约(breach of implied 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尧故意造成精神痛苦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尧疏忽的虚假陈述(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尧阻挠有利的可期待商业

关系(interference with prospective advantageous economic relationships)尧诋毁物权渊slander of title冤尧账目清偿请求

渊accounting冤尧赔偿请求渊declaratory relief冤遥 参见 Moore, 202 Cal. App. 3d at 1236, 249 Cal. Rptr. at 498-99.
榆叶侵权责任法曳第二十条院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袁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曰被侵权人

的损失难以确定袁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袁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曰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袁被侵权人

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袁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遥 叶民法典曳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院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袁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

的利益赔偿曰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袁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

商不一致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袁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遥

一项劳务服务所得还是产品销售所得袁都需要缴纳联邦税袁故检方提出嘉贝尔渊Garber冤应就卖

血所得进行纳税的主张得到法院支持淤遥
第二袁1987 年袁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研究人员袁将一名日本女性生前提取的癌细胞提炼融

合成一个永生不死的细胞系遥死者的家属称其对给该永生的细胞系享有一项财产权益遥尽管该

纠纷最终未提起诉讼袁但死者家属获得了在亚洲研究开发该细胞系的独家许可权咱9暂遥
第三袁1988 年袁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审理了摩尔渊Moore冤诉加州大学董事会董事一案渊以

下简称摩尔渊Moore冤案冤于遥 该案中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主治医生戈尔德渊Golde冤
为患者摩尔渊Moore冤完成脾脏摘除手术后袁擅自保存了摩尔渊Moore冤脾脏的一部分进行研究遥 在

未对研究目的与潜在商业价值做出清晰说明的前提下袁戈尔德渊Golde冤要求摩尔渊Moore冤签署

放弃从他身体组织中开发的任何细胞系或商业产品所有权利的两份声明书遥 然而袁 在摩尔

渊Moore冤签署第一份同意书之前袁戈尔德渊Golde冤医生的团队已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其脾脏中提

取了一个细胞系来申请专利袁并将该估值为三十亿美元的细胞系及产品的专利权卖给了制药公

司和遗传学研究所遥随后袁摩尔渊Moore冤以非法贩卖尧故意造成精神痛苦尧侵占等共 13 项诉由起

诉了三名医生尧制药公司和遗传学研究所盂遥最后袁上诉法院以野病人必须有最终的权利来控制他

们的身体组织遥 否则袁将为以医学进步之名大规模侵犯人类隐私和尊严打开大门冶的观点袁判决

被告构成侵占侵权袁应当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遥
在我国袁对于现有法律规范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认可身体权财产性价值的问题袁针对不同法

律规范亦存在不同角度的解读院第一袁叶民法典曳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承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曳第二十条袁规定了人格权财产损失的索赔依据袁即当侵权行为给侵权人带来经济利

益时袁被侵权人能获得与此相应的财产赔偿袁表明受侵害的人格利益具有财产属性榆遥 但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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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袁应将该条中的野人身权益冶限缩解释为除生命尧身体尧健康这三类物质性人身权益以外的

其他所有精神性人身权益 咱10暂遥 甚至连专门撰文探讨人格权财产化的学者亦明确否定了身体

权的经济价值淤遥第二袁叶民法典曳第一千零七条规定野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尧人体组织尧
人体器官尧遗体冶遥 该条的确否决了身体及身体组织的获利交易行为袁但不能据此断言其一并否

决了身体权的财产属性袁客体的流通交易与财产属性之间既非互为因果关系袁亦非互为充分必

要条件遥 因为只有具备出卖交易的形式才需禁止出卖交易行为袁具备财产价值与财产属性的客

体袁亦存在被法律限制或禁止流通的情形袁例如特定文物遥 因此袁否决以交易行为获利并不代表

否决了财产权属性遥 第三袁叶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曳渊以下简称 野叶器官移植条

例曳冶冤是国内首部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遥 根据该部条例袁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人体可作为所

有权客体的观点遥提出人体具备物质形态袁是有体野物冶袁能够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袁人对身体的占有

方式符合所有权的特征遥 虽然人对身体的收益和处分为公序良俗与传统观念所限制或禁止袁但认

可人对身体享有所有权袁与保护其相应的人格权并无矛盾遥 相反袁承认身体的物质性基础袁与进一

步认可人的精神与人格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与不可分割性于遥叶器官移植条例曳颁布三年后袁学
者们基于野骨髓盗窃案冶再次提出野有必要考虑赋予身体权以某种所有权的性质冶的积极主张咱10暂遥

渊二冤理论偏见与辨析院何谓身体权的财产属性

就一般性的社会认知而言袁奴隶制尧人体器官买卖等违反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历史因素和

非法事件是反对人体财产化的道德评判出发点遥
1援理论偏见

在法学界袁反对法律对身体权财产属性确认的观点可总结为两类院其一袁若法律承认身体的

财产价值袁是将作为人格权主体的野人冶物化尧客体化袁是对人格尊严的直接贬损曰其二袁即便法律

认可身体的财产属性袁人体的特殊性也决定其无法成为使财产权权能充分实现的客体咱11暂遥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看袁社会对人体财产化表现出担忧的消极态度袁原因与人类文明在发

展历史中形成的道德习惯相关遥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袁将自然人本身财产化的法律对人格尊

严和自由价值严重践踏遥 例如美国尚行奴隶制的历史时期袁法院将奴隶定义为野人类袁依法剥夺

他或她的人身自由袁是另一个人的财产冶盂遥 又如早至叶汉谟拉比法典曳袁便有将妻子视为丈夫财

产的法律规定野为了还丈夫的欠债袁可以卖妻冶袁中国尧印度尧泰国尧非洲尧美洲尧英国尧法国尧德国

淤野因为物质性人格权存在于生命的有机体之中袁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袁不得成为商业利用的对象袁并不包含法

律所保护的经济价值遥 冶参见岳业鹏.论人格权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要要要以叶侵权责任法曳第二十条为中心咱J暂.法
学家袁2018渊3冤院77-89+193.
于野认为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袁身体权具有某种物权的属性袁并不会影响到它的人格权属性遥承认身体权

具有某种物权属性袁也与我们普遍承认的人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袁人首先表现为鲜活的肉体袁然后是意志的自

由要要要人格相统一的遥 冶参见黄文艺,于莹,朱振袁等.人体器官移植咱J暂.法制与社会发展袁2004渊1冤院151-160.
盂Slaves and the Courts. 1740-1860 Slave code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1860.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Re鄄
trieved July 19, 2008.

政治与法治研究
RESEARCHES ON POLITICS AND THE RULE BY LAW 117- -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24年第 12期
总第 361期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淤野在沈杰尧刘曦意外死亡后袁其父母不但是世界上唯一关心胚胎命运的主体袁而且亦应当是胚胎之最近最大和

最密切倾向性利益的享有者遥 综上袁判决沈杰尧刘曦父母享有涉案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于情于理是恰当的遥 冶

参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渊2014冤锡民终字第 01235 号民事判决书遥

及其他欧洲国家历史上也都存在过买卖妻子的习俗咱13暂遥这些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法律与侵害

人格尊严的历史记忆相关联袁使得民众产生抗拒人体财产化的情绪惯性袁也影响学界形成人体

财产化贬损人格尊严的理论偏见遥
2援辨析与解构院身体权财产属性的两重内涵

在现代法制背景下袁身体权具有财产属性是否意味着权利人有权出售尧出租身体组成部分袁
这是否会为代孕尧器官买卖尧卖淫等行为做法律上的背书呢钥反对身体权财产属性的学者多以下

述观点为主张院认可身体权的财产属性将会导致权利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或出售身体组成部

分袁而这本身就是不公平尧不道义的袁因为人只能成为目的袁而不能成为工具遥允许人类为了经济

利益而出卖或出售身体组成部分即是人格贬损袁最终只会导向百年前的奴隶时代袁使财产权凌

驾于人格权之上遥
若将身体权的财产属性等同于将身体视为财产袁那么上述论点不仅有道理且也符合主流观

点遥 然而袁在财产权理论丰富且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袁是否能在传统单一视角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袁
多维辨析身体权的财产属性呢钥 本文认为袁对于身体权的财产属性至少有三个辨析角度院其一袁
身体权的财产属性袁是指将身体权中的内容要要要身体及其组成部分视为财产权的客体曰其二袁
以主观权利理论为对照袁身体权的财产属性是指身体权所具有的与财产权相同或相类似的主动

权能曰其三袁从侵权法的角度来看袁身体权的财产属性是以对身体权的侵害为前提袁在特定情况

下可以请求财产损害救济的性质遥
野无锡胚胎案冶引发了法学界对人体组织法律属性的热烈探讨袁明确人体胚胎的法律属性袁

是解决人体胚胎权属争议和处置问题的关键和前提遥 若人体胚胎属于客体的物袁则完全可以按

照物的归属和处置规则解决曰若人体胚胎属于主体袁则必须按照主体的处置规则进行解决遥 以

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根据传统民法上的野人要物冶二元区分论袁提出关于人体胚胎的三种

不同认识院物的客体说尧未来人或潜在成人的主体说尧人格物的折中说袁并最终将体外胚胎认定

为伦理物或人格物遥 虽然该案二审判决并未正面阐述对于人体体外胚胎属性的司法界定袁却以

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权利理论进行说理淤袁判词中袁野最近最大和最密切倾向性利益冶和野监管权冶
野处置权冶等词组的连续使用袁表明了体外胚胎的财产权属性遥对此袁有学者专门撰文袁认为一审

判决和二审判决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权利理论院一审判决基于野生育目的冶来讨论权利是否存在袁
体现了意志论的权利理论曰二审判决基于野利益冶来证成权利袁体现了利益论的权利理论咱14暂遥

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是权利的两种传统理论遥意志理论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选择袁权利人

享有超越或优先于其他人的选择权袁其有利于保障主体实现个人自治袁同时避免由获利确定权

利的弊端曰利益理论主张权利的本质在于通过相对方的义务履行实现利益保护咱15暂袁利益理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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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民法典曳第一百三十条院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袁不受干涉曰叶民法典曳第一千零六条院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尧人体组织尧人体器官尧遗体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强迫尧欺骗尧利诱其捐献遥

于410 U.S. 113 (1973).

展了权利观念的适用范围袁对现代社会的权利角色更有说服力遥 但无论是意志理论还是利益理

论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袁意志理论对于不可让与尧不可剥夺的权利解释力微弱袁难以解释基于

事实行为所获得的权利袁更不能解释刑法中的权利袁而且其限缩了权利主体资格袁背离现代法

律发展趋势曰利益理论基于利益而赋予权利可能会导致权利主体范围过于宽泛袁难以证成有权

利但不能受益袁甚至有害的情形袁最大的缺点是容易导致父权主义咱16暂遥
同样袁对于身体权而言袁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单独证成都是不够的遥 如果仅将身体权视

为一种防御性权利袁则不能解释权利人对有关身体事物的自我决定权袁即身体权的权利来源需

要意志理论的证成曰另一方面袁如若只注重身体权的自主性和神圣性袁而不考虑身体受损后可

能造成的利益损失袁则会出现权利人受损而侵权人受益的不公结果袁因此身体权的权利来源也

需要利益理论的证成遥 基于此袁野身体及组织作为财产权客体冶的辨析角度仅是以身体权主动权

能为基础的进一步可限制性结论袁将身体权内容的属性等同于身体权财产属性的主体涵义袁存
在逻辑上的因果倒置袁身体权具有主动权能并不需要以身体作为财产权客体为前提遥 故而袁身
体权的财产属性应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院第一指身体权的主动权能袁即权利人对有关身体事物的

自主决定权遥叶民法典曳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身体自治权及叶民法典曳第一千零六条规定的捐献自

主决定权皆属此类淤曰第二指侵权法下身体权的财产损失救济权益遥 即未经合法授权袁权利人

的身体组成部分被他人非法剥离尧抽取导致身体完整受损袁符合叶民法典曳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

规定的袁应获得财产赔偿遥
渊三冤现实反思院谁的权利更应得到保护钥
自从美国最高院推翻罗诉韦德渊Roe v. Wade冤案于袁将女性堕胎权的确认归于各州以来袁已

有半数州否认堕胎的合法性袁对堕胎权持不同观点的阵营之间持续发生着激烈的对抗遥 美国堕

胎权争议的焦点在于胎儿能否成为法律上的野人冶袁享有法律保护的生命尧身体等人格利益遥 同

时袁现有否认堕胎合法性的州中袁对于胎儿人格界定的时间起点存在差异袁例如乔治亚州的法

律规定怀孕六周的胎儿享有人权袁印第安纳州的法律规定从受孕开始袁受精卵即属于法律上的

人遥 然而袁对孕妇而言袁随着堕胎禁令的愈发严苛和胎儿人格权利的不断延伸袁从受孕的一刻起

便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和控制权遥 如果说赋予女性堕胎权是将胎儿物化袁法律应通过赋

予胎儿人格性袁保护其人格利益袁限制和禁止母体对身体的决定权遥 那么袁孕妇同样是独立的人

格主体袁她享有的身体权益被另一独立主体限制袁其受到侵害的人格权益难道不应得到法律的

同等保护钥 因此袁在探讨人体及组织财产化尧客体化是否会对人格利益造成减损时袁首先应明确

权利的主体袁即谁的权利应受到保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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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无锡胚胎案冶二审法院的判决不仅有一大段感性的表达袁更存在两个值得称赞之处院其
一袁其将享有监管权尧处置权的权利资格与代孕问题相分离袁隔断法律对代孕的态度与上述两项

权利主体资格的法律认可之间的逻辑关联咱17暂遥 其二袁通过特殊利益保护这一角度袁利用利益理论

证成死者双方父母对冷冻胚胎的特殊利益遥 二审法院以公正尧包容尧开放的司法态度袁作出了兼

顾与平衡各方诉求和多种法律价值的判决袁该份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野2014 年度人民法院

十大民事案件冶袁广大网民纷纷点赞为野中国好判决冶遥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的根源之一在

于该案回答了野谁的权利更应当得到保护冶这一深层次的问题遥 即便我国目前没有立法赋予代孕

合法性袁但是否允许代孕袁与死者父母是否对冷冻胚胎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袁并非一对必然牵连

的问题袁不能以代孕不合法袁直接否定死者父母的权利遥 在阐释身体权的财产属性时袁也应当将

身体及其组成部分是否为财产权客体这一问题与身体权的自治性和经济利益加以分割遥
类似地袁摩尔渊Moore冤案确认的身体组织可被侵占侵权亦是美国法上无先例的第一起案

件遥该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袁提出的两项观点存在与野无锡胚胎案冶相同的内在逻辑院第一袁从公

平合理以及人格优位性的角度出发袁他人对权利主体的身体及其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袁不应超过

权利主体拥有的权利范围遥 如果他人对权利主体的身体组织进行研究开发和商业利用袁获得了

经济价值和财产利益袁在侵权语境中否认权利主体对自身身体享有的财产权益袁将使权利主体

对自身身体享有的权利范围小于侵权方曰第二袁自然人个体对法律确认的全部人格利益都应享

有绝对控制权袁而非仅限于人格标识和精神性人格利益遥 即在当今法院普遍认可自然人的精神

性人格权益在一定条件下能受到财产权法保护的背景下袁与自然人关联更为紧密的身体和组织

更应受到财产权保护规则对其控制权的确认遥

三尧身体权侵权保护的利益享有与有限支配

目前袁财产权是所有权利中权能最为丰富的一种权利袁也是保护手段最为全面的一种权利遥
身体权中所体现出的财产权属性实质是利用财产权规则对身体权实施保护的权属表达遥财产

规则尧责任规则尧不可转让规则或称禁易规则被学界称为卡-梅框架渊C&M Framework)遥卡-梅框

架以野法益冶的内涵为核心袁包括已被法律权利化的利益和尚未被权利化但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遥
卡-梅框架的特色在于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袁提供了一个可用于理解整个法律体系的

野统一视角冶咱18暂遥根据该框架的原初结构袁以私人对法益的自由转移和自愿交易作为三类法律规

则的划分标准院根据是否允许私人对特定法益进行自由转移区分出不可转让规则或禁易规则曰
根据是否允许私人对特定法益进行非自愿的流转袁区分为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淤遥

渊一冤自治权院身体权保护中的财产规则

野卡-梅框架冶中的财产规则认为袁野要想从拥有者那里得到法益袁必须通过自愿交易袁也就

淤这里所称的野转移冶不仅包括双方支付对价的合同行为袁也包含遗赠尧捐献等单方法律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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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拥有者那里以卖方同意的法益价格加以购买冶咱18暂遥 这种财产规则可以区分为两层含义院一
种是允许人们控制其财产的权利袁即自主权益曰一种是允许人们从财产中获得收益的权利袁即
收入权益遥 控制权提供保护自主的功能袁收入权提供分配功能咱19暂遥 控制权或自主权是收入权的

前提和必要条件遥 而在身体权的保护中适用财产规则袁主要指的是对控制权或自主权的保护遥
直观而论袁身体具备财产的一般属性遥 从自然角度而言袁身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形的物质

存在袁满足有形财产权的标准特征院第一袁占有权袁自然人有权占有或拥有其身体曰第二袁排他

权袁自然人有权排除他人对其身体的侵扰曰第三袁处分权袁自然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

或自己的遗体被如何处置曰第四袁使用权或自主决定权袁自然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自己的身体相

关的事务曰第五袁收益权袁自然人有权享有和保持身体创造的财富或其他利益曰第六袁有权毁损

和改变自己的身体淤遥这些财产权的特征是各国公认且加以保护的权利尧特权和权力遥虽然民法

将财产权定义为这些权利的集合袁但普通法更加注重单独的法律利益遥根据普通法的规定袁将
某种权益界定为财产袁并不要求其具备或满足上述所有权能和期望遥

劳动和雇佣关系袁为自然人从对自身身体的占用和维护中获得收益袁以及行为人通过给付

报酬来控制他人的身体和部分时间袁提供了理解身体财产权属性的模板遥现代社会中袁在不违

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袁法律允许利用符合人类审美的身体体型尧部分身体部位带来财富遥除此

之外袁被切除的身体组织如果不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袁也应该属于源于自然人的某种权利袁即
自然人有权对该部分身体组织作出是否继续占有尧控制尧使用尧处分的决定遥 归根到底袁人们通

过从自己的身体中获益这一事实袁让人们本能地尧自然地相信身体被商业化利用的人可以从中

获益袁这是公平尧平等尧避免不当得利社会规则和理念的自然结果遥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袁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等袁市场经济往往存在外部性

问题袁当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袁便会导致社会效益的损失或低效遥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

德姆塞茨渊Demsetz冤认为袁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袁产权的主要功能是野引导激励机制袁实现外部

性的更大内部化冶遥简而言之袁财产权既创造又保护个人与社会上其他人交往时的合理预期遥通

过长期稳定的一致运用袁产权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预测的结果遥 德姆塞茨认为新的

财产权经常都源自于新科技院野新科技袁做同样事情的新办法袁新事物袁这些都会引发社会尚未

习以为常的有害和有利的影响噎噎当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内部化的成本时袁财产权就会促进外部

性的内部化遥 内部化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经济价值的变化以及新科技发展尧新市场开放引起的变

革袁而旧的产权制度难以协调这些变革遥 冶咱20暂

生物科技的出现恰好符合德姆塞茨的设想遥 在此之前袁人体组织几乎没有任何外在价值袁
与人体相关的权利更多涉及尊严价值而非商业价值遥然而袁20 世纪初袁价值千亿美元的生物技

术产业所昭示的光明前景袁改变了社会对于人体价值的原有观念袁这项新技术带来了充满商机

淤不经他人协助毁损自己的身体严格意义上是允许的袁如自残尧自杀袁但在他人的协助下毁损自己的身体是否

构成犯罪取决于各国的规定遥 在我国袁基于他人同意而伤害他人身体或杀害他人均构成刑事犯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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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体组织市场遥 而现行的传统财产权制度显然没有超前预见和考虑到这一情况袁意味着生物

技术工业仍会在排除人体组织供体利益的情况下继续对人体组织进行商业性开发袁而未将所有

成本野内部化冶袁导致利益不均衡尧权利不对等尧纠纷频发的负面效应层出不穷遥因此袁法院和立法

机关应当适应新科技带来的变革袁促使该行业承担真正的成本袁并维持供体和研究机构尧研究

人员之间利益的均衡袁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遥
财产权规则重在强调权利人有权作出定价的权利袁而非价高几何遥在身体权中尤为如此袁身

体权保护的财产权规则的基本意旨是保证具身自我对具身身体的自主控制权和决定权袁为身体

权自治利益的实现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遥
渊二冤利益享有院身体权保护中的责任规则

所谓责任规则是指在权利人未自主作出选择时袁因为某种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袁导致权利

人的权利受损而禁令无济于事的情形下袁法律通过责任规则袁赋予权利人在自主同意不及下的

替代选择袁即由法律规定来代位当事人意愿袁通过司法定价促成强制交易以完成法益的转移遥
此时袁法益被分为两种院一种是法益拥有者的求偿权曰一种是法益相对人的征用权咱17暂遥

具体到身体权中袁当行为人未经他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完整权袁此时他人有权要求

行为人给予赔偿遥如叶民法典曳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遥因为身体权的特

殊性袁责任规则中的法益相对人的征用权并不适用遥 除此之外袁根据叶民法典曳第一千一百八十

二条的规定袁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中袁此时的人身权益是否包括身体权

呢钥 有学者持否定观点袁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处的人身权益范围不受限制袁既包括物质性人身权袁
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淤曰本文认同后者遥 以摩尔渊Moore冤案为例袁基于医疗行业惯例摩尔渊Moore冤
去医院接受医疗服务的行为袁仅包含对医生以治疗为目而对身体进行合理范围入侵的默示许可袁
并不包含对医生以自己的研究为目而进行身体细胞提取的同意遥主治医生通过侵犯摩尔渊Moore冤
身体完整权的侵权行为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摩尔渊Moore冤应当能够参与到这种利润的共享或

利益的分配中遥
野将人的身体整体视为一个可转让的物确实令人厌恶和反感袁但参与从自己身体组织衍生

产品产生的利润分配并不会引起相似的反感遥冶咱21暂这种利润或利益的参与可称为人体组织的野商
业化权利冶渊the right of commerciality冤袁旨在确立个人对自己身体或身体组织商业化利用的责任

规则袁而非对他人身体的权利遥 这种权利没有剥夺个人自由袁相反袁它通过提供一种可以自身获

利的渠道和手段袁增加了个人自由咱22暂遥
与财产规则相比袁责任规则是一项被动适用的事后救济规则袁仅适用于侵权事实既成的语

境中袁权利人基于责任规则所享有的权利不再是一套完整的权利袁而是一项有限的索赔请求权院
淤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尧立法理由和相关规定咱M暂.
北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10院74曰朱岩.野利润剥夺冶的请求权基础要要要兼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曳第 20
条咱J暂.法商研究袁2011渊3冤院137-14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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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规则下袁权利人可以要求或禁止行为人对其身体作出某种行为曰但在责任规则下袁行为人

未经权利人的同意对其身体作出的某种违背权利人主观意愿的行为已经事实发生袁权利人只能

适用责任规则袁要求行为人对侵犯他人身体权的行为进行赔偿遥
渊三冤谦抑性院身体权保护中的不可转让规则

不可转让规则的要点是院野法律明确了特定法益的归属袁但是禁止法益以某种或所有方式进

行的私自转移遥冶咱18暂该规则限制的是私人主体的交易资格袁因此不涉及法益的定价问题遥不可转

让规则也分为两种情形院一种是无论是否有偿袁均禁止转移曰另一种是禁止有偿的转移遥 在对身

体权的保护中袁最重要的两种禁易规则是院禁止有对价的转移某种法益袁如禁止以对价的取得

为条件提供性服务袁但并不排除两个人基于合意而进行的无偿性行为曰如禁止以对价取得为前

提出卖器官袁但个人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捐献自己的器官曰如禁止以对价取得的方式为他人代

孕袁但基于慈善尧亲属尧朋友关系而无偿提供的代孕行为并非受法律禁止遥究其实质袁不可转让规

则旨在取缔特定袁以经济利益的互易为前提而形成的市场遥在身体权的保护中袁法律并非禁止一

切方式的转移袁而是禁止以经济利益的取得为前提的转移袁鼓励以贡献尧慈善的方式进行捐赠袁
如器官捐赠尧献血等遥

在民法传统中袁一直存在法律认可其财产价值却被限制或禁止交易的野非交易物冶或野禁止

流通物冶渊res extra comercium冤遥早在罗马法中袁野神圣的东西冶袁如宗教或坟墓内的物品曰野公共物

品冶袁如街道和广场曰野人类共有物品冶袁如空气和水曰都属于法律禁止交易的物袁但这些物品一旦

被损毁或非法占有袁权利人仍能要求侵权人做出财产赔偿遥以当今野权利束冶理论的角度来解释袁
财产权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袁包括占有尧使用尧管理渊决定谁有权尧以何种方式使用财产权客

体冤尧收益尧处分尧防止侵害尧可强制执行在内的无期限权利袁野收益冶和野处分冶只是其中的两项权

利袁并不必然与其他权利同时存在咱23暂遥 故法律设置不可转让规则袁禁止通过交易行为来获得收益袁
并不影响权利人享有的占有尧管理尧防止侵害尧获得赔偿等其他财产权利遥

四尧结论

当今社会袁包括生物科技在内的科技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进入更高水平的重

要动力遥 如何兼顾个人权益的保护和科技社会发展的需求袁乃是新时代社会科学需要持续面对

和不断探索的问题遥正因如此袁法学研究应克制历史情绪惯性和理论偏见袁将身体权的财产属性

置于当代背景下重新审视遥
承认身体权的财产权属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院理论上袁界定了身体权权利人

对身体及身体组织的自主决定权袁这为权利人的整容尧器官捐献尧遗体处置等问题提供了学理

支撑曰实践上袁承认身体及身体组织的财产价值袁为解决人体胚胎的监管尧身体组织被非法使用

等问题提供了法律解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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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身体权财产属性的讨论并非是以实现有偿转让为目的理论研究遥 构建身体权财产规

则理论框架袁正是为了通过财产权保护机制袁严格限制身体及其组织在市场中被任意利用尧自
由转让而造成人格尊严的侵犯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曰探讨身体权财产属性的目的亦不在于单一

的理论分类袁而是在人格权与财产权理论不断融合与更新的时代背景下袁推动身体权理论的发

展袁将财产权所赋予个人的特性与保护健康和避免剥削的需要相结合袁使得身体权完整权利内

涵在现实层面充分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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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and non-property rights,

personality rights belong to non-property rights, and body rights, as material personality rights, belong

to typical non-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for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the body can only be remedied

through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mpensation for medical expenses

and loss of inco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mmercial

utilization of the body and its components has become a lot more common. Adhering to the

non-property nature of personality right not only makes the individual unable to fully exercise the

right of body, but also is not conducive to providing guidance and relief when the body and

organization are actually used or infringed. Correc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rights to

isolate the theoretical bias of property, recognize that body right as a kind of property right, use

property rule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body right,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ose necessary

restrictions and prohibitions on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body through the rules of

responsibility and non-transferability, so as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ubstantive protection

for personality rights.

Civil Code; body right; theoretical bias; property rules; human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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